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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奥恒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317882929D）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宁夏卡尔曼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K6XHXX）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宁夏皓旭纸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221MA760HDC29）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雍翠玲）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长庆石油勘探局马家滩商业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7KWCN7A）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长庆石油勘探局马家滩商业公司十八公里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81MA77KHCR94）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特此声明。
银川市金凤区佰年宏商贸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00MACR4D57XN）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王塘行政村王堡自然村号李春波名下的宁E59215，车辆已达到
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两面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壹佰（宁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NCAQXU）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合同章、发票章，特此声明。
宁夏奥海路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2ERF9D）遗失
公章，特此声明。
宁夏铭润德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GMF83R）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宁夏聚佰川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104223389，特此声明。

盐池县花马池镇人民政府赵华遗失执法证，证号：30031397050，特此声明。
马黎明（身份证号：642125198001232912）遗失灵武市不动产权证，产权证号：宁
（2019）灵武市不动产权第2013090号，特此声明。
宁夏学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62E2D3G）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马如林（身份证号：612125193310103219）遗失灵武市不动产权证，产权证号：宁
（2019）灵武市不动产权第2014538号，特此声明。
宁夏豪润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3MA76HNK67E）遗失公章、法
定代表人（李超）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宁域三竿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MACHHK8E7B）
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私章（郭毅）各一枚，声明作废。
石嘴山市固原移民商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640200MJX290166B，特此声明。
吴忠市太阳山自由空间KTV（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04MA765JKW3B)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26403040002806），特此声明。
吴忠市利通区铭顺机械租赁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02MA76MWUA5K）遗失
公章，特此声明。
银川国美信远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EKA51Q）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营业执照，声明作废。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新营乡大窑滩村村民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874300052000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标的名称

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北街603
号、605号营业房

建筑面积
（㎡）

307.44

参考价
（万元）

144.24

保证金
（万元）

20
我行即日起可组织竞买人实地勘查，参与竞买人须在2025年 4月 29日 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转入我行指定账

户。拍卖成交后，在办理房屋过户时所产生的税费按照国
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拍卖成交之前所欠物业费、
水、电费、采暖费等费用由买受人核实并承担。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胡商国际商贸城4号楼2层
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陈女士13369570190 （0951）6875587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5年4月30日14时采用网络与现场

同步拍卖的方式对以下标的在中拍平台依法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名称

银川市兴庆区宁夏医科大南苑二
期水木清苑35号商住楼102室

建筑面积
（㎡）

407.41

参考价
（万元）

317.18

保证金
（万元）

30
我行即日起可组织竞买人实地勘查，参与竞买人须在2025年4月29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转入我行指定账户。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供
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买手续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拍卖成交后，在办理房屋过户时所产生的税费按照国
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拍卖成交之前所欠物业费、
水、电费、采暖费等费用由买受人核实并承担。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胡商国际商贸城4号楼2层
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陈女士13369570190 （0951）6875587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5年4月30日10时采用网络与现场

同步拍卖的方式对以下标的在中拍平台依法进行公开拍卖：

声明
史川罡(身份证号：642221********0235)，自2025年4月1

日起至今未到岗工作，且未按照公司制度办理相关请假手续，
无故旷工至今，已严重违反公司制度。依据相关《劳动法》规定
及公司制度，我司现通过公告正式通知你，自公告之日起7日内
与公司联系。逾期公司将与你解除劳动关系。特此声明。

宁夏金昱元广拓能源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关于告知配合办理节能型暖通系统
控制阀1#、2#生产辅助间、1#、2#、3#
车间工程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备案的函
宁夏机械工业设计研究院：

由你单位设计的节能型暖通系统控制阀 1#、2#生产辅
助间、1#、2#、3#车间工程至今未组织消防验收，未办理竣工
验收备案手续。2025年2月27日我公司致函你院履行主体
责任，如在 15个工作日内，你院仍未与我公司联系，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精神，若贵院超期未回复或拒不配合，将由申报
主体履行相关程序办理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备案，由此造
成的相关法律责任由贵单位自行承担。

银川瑞通广源服务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听证权利告知书
〔2024〕10号

宁夏发源地电商有限公司(原宁夏发源地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4年11月19日向你公司作出了《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拟对

宁夏发源地电商有限公司作出撤销<银川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款单>决定的
告知书》（银自然资告知〔2024〕10号）。该告知书中已告知你公司我局依法
拟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决定：1.撤销我局于 2020年 9月 27日对你公司作出的
（2020）140号《银川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款单》。2.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告知
书后五日内至我局办理兴庆区电商产业园2#-3#车间、4#-5#库房、6#-7#车
间、8#安控室、9#-10#库房项目的配套费缴纳手续。逾期办理的，我局将依
法追缴。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听证程序规定》的规定，你公司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如果要求举行听证，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工作日）内向
我局提出。逾期视为放弃要求听证的权利。

联系人及电话：杨思思 0951-5555674
联系地址：银川市市民大厅B5厅自然资源局窗口

银川市自然资源局
2024年11月19日

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拟对宁夏发源地电商有限公司
作出撤销《银川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款单》决定的告知书

银自然资告知〔2024〕10号
宁夏发源地电商有限公司(原宁夏发源地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的《关于银川市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暂行办法》（宁政办发〔1985〕
48号）第一条规定，凡在银川市城市总体规划划定的市区和规划控制区范围以内建设的工程项目，都应当缴
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2008年1月10日，银川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
完善促进工业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的意见》（银党发〔2008〕4号）中规定免收工业项目的配套费。2019年11月
14日，银川市委印发的《中共银川市委员会关于废止、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决定》（银党发
〔2019〕21号）中明确“银党发〔2008〕4号”文件失效。即自2019年11月14日起工业项目不再免收配套费。

你公司建设的兴庆区电商产业园2#-3#车间、4#-5#库房、6#-7#车间、8#安控室、9#-10#库房项目位于兴庆
区兴源路北侧、德源路西侧，该项目规划建设面积为74449.58平方米，总投资约为26000万元，依据《银川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规范银川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银政办发[2014]140号）第二
条、第四条之规定，该项目应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558.3719万元。2020年9月27日，你公司至我局办理该项目
的配套费免缴手续，因银党发〔2019〕21号文件属密件，存在传阅问题，导致我局仍按已失效的银党发〔2008〕4号
文件为你公司办理了“（2020）140号《银川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款单》”的免缴手续。

如上所述，你公司在2020年9月27日办理免缴配套费手续时，工业项目已不再享受免缴政策，你单位应当缴
纳该项目的配套费。我局对你公司作出的（2020）140号《银川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款单》无依据，应当予以纠正。

鉴于以上事实，根据《中共银川市委员会关于废止、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决定》（银党
发〔2019〕2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我局依法拟对你公司
作出如下决定：1.撤销我局于 2020年 9月 27日对你公司作出的（2020）140号《银川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款
单》。2.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告知书后五日内至我局办理兴庆区电商产业园 2#-3#车间、4#-5#库房、6#-7#车
间、8#安控室、9#-10#库房项目的配套费缴纳手续。逾期办理的，我局将依法追缴。

你公司如对上述拟决定内容有异议，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工作日）内向我局进行书面的陈述、
申辩、提出听证要求，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特此告知。

联系人及电话：杨思思0951-5555674 联系地址：银川市市民大厅B5厅自然资源局窗口
银川市自然资源局
2024年11月19日

通知
宜居尚座小区全体住户：

我公司已于2025年3月在本小区发出通知，告知广大住户及时提供购
房手续，用以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但截至今天，仍有一百余户未向我公司
提供任何材料（详见房号清单）。为此，我公司再次通知，请清单中的住户
在本通知发布 15日内到锦宸湾售楼部（中卫市沙坡头区机场大道和平安
西路交会处）提交购房手续，否则，我公司不再提供办理证件的便利，因此
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住户自行承担。特此通知。

房号清单：41号楼：103、203、302、303、304、403、502、503、504、701、
702、703、801、802、803、901、902、904、1002、1103、1104共21户。

42 号楼：101、103、201、203、204、302、303、402、403、404、501、603、
703、801、802、803、804、903、1101、1103、1104共21户。

43 号楼：101、202、204、302、401、402、502、503、504、601、602、701、
702、704、802、803、804、901、903、1001、1002、1004、1101、1102、1103、1104
共26户。

44 号楼：101、201、202、203、302、303、403、502、504、601、804、901、
904、1001、1002、1101、1102、1104共18户。

45 号楼：101、103、201、301、303、304、402、404、501、502、504、601、
603、702、704、803、901、902、903、1003、1004、1101共22户。

46 号楼：102、103、104、201、203、302、303、304、402、404、502、504、
602、603、701、704、801、802、1001、1002、1101、1103、1104共23户。

共计131户。
宁夏锦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关于配合宁夏宝庆实业有限公司暖泉油库化验室、
消防泵房及配电间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备案的函

宁夏英继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宁夏信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中舜国际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建勘勘测有限公司：

由宁夏宝庆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宁夏宝庆实业有限公司暖泉油
库化验室、消防泵房及配电间项目，总建筑面积219.4㎡。其中，化验室于
2019年建设，当年完成建设内容，消防泵房及配电间于2023年改造，当年
完成建设内容。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消防验收备案及规划核实确认。贵公
司作为该项目五方主体。请贵公司尽快与开发公司对接在15个工作日内
配合完善宁夏宝庆实业有限公司暖泉油库项目工程竣工备案相关资料完
成竣工验收备案工作。如超期未回复或拒不配合，住建局将直接办理竣工
备案手续。

宁夏宝庆实业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农民工工资支付公示
由陕西交控凯达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

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高速公路
养护工程（第一批）施工第二标段于 2022年 12月 4
日完工，该项目已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之日起 30日内，拨打监督电话：1.施工
单 位 电 话 18229027176；2. 监 管 单 位 电 话:
0955-7063922。特此公示。

陕西交控凯达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2021年高速公路养

护工程（第一批）施工第二标段项目经理部
2025年4月17日

通知
银川市金凤区昊御轩餐饮正源南街店：

您好！
贵方与我方签订的两份《房屋租赁合同》具体信息如下：1.银川市金凤

区宝湖综合市场5-18#房屋：面积92.48㎡，年租金叁万叁仟贰佰玖拾叁元
整（33,293），租期至2025年3月31日到期；2.银川市金凤区宝湖综合市场5-19、20、21、22#房屋：总面积2982.16㎡，年租金陆拾万元整（600,000），租
期至2024年12月31日到期。

现因我方规划调整，上述房屋租赁合同期满后均不再续租。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三条，特此通知：1.请贵方于2025年3月31日前腾退 5-18#房屋，并完成 5-19、20、21、22#房屋的交接；2.房屋返还
时应结清水电费、物业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保持房屋结构及设施完好；3.双
方可就交接事宜协商，但不得影响我方规划调整进度。本通知一式两份，
自送达之日起生效。特此通知。

银川市宝湖综合市场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公告
宁夏汉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640323MA770DCK1F）：

你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六十三条规定，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我局
依法作出《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盐花马池
税费限缴通〔2025〕109号），责令你单位限期缴纳欠
缴的社会保险费。我局制作《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
通知书》（盐花马池税费限缴通〔2025〕109号），通过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社会保
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30
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盐池县税务局
2025年4月17日

减资公告
宁 夏 旺 佳 欣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93640122MA77254G7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8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
作社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旺佳欣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5年4月17日

施工公告
哈燃集团承建的银川市燃气管

道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燃气中压管
网改造工程计划于 2025年 4月 16日
起对1.兴州街（北京路-兰芝巷）段；2.
中和巷（西花园巷-惠民小区南门口）
段；进行天然气改造施工，在施工过
程中给市民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注销公告
宁夏益安电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122MA76GPMG18），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益安电梯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盐池支公司遗
失单证，单证名称非车
险通用全打保单（A4三
联 ） ， 单 证 代 码
AE0THA2013Z00，单 证
流水号：
64002300016330—
64002300016331，2份；
64002300012375—
64002300012376，2份；
64002300009538—
64002300009550，13份；
64002200033991—
64002200033994，4 份 ；
共计21份，声明作废。
王宇润遗失人事代理协
议 书 ，证 书 编 号 ：
2020-G12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李某，对不起！我对于在
快手发布不实信息对你的生活
造成影响深感抱歉，我现在就
发澄清视频……”

近日，灵武市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完毕一起名誉权纠纷案
件，被执行人面临被司法拘留
的威慑，及时赔偿，并在网络平
台公开道歉，为申请执行人恢
复受损名誉。

2023年 7月，申请执行人
李某前往某公司处理债务纠纷
时，与该公司负责人的亲属、被
执行人杨某发生冲突。争执过
程中，李某突发眩晕症，随即头
晕目眩、呼吸困难、躺在地上无
法起身，一旁的杨某见状拍下
视频，发布至快手平台并打上

“碰瓷、讹人”等标签，还在视频
封面、内容、配音中发表带有侮
辱性语言的文字和言论。

一场冲突，外加社交平台
的负面社会评价视频，不仅让
李某身心受创还丢了工作。李
某被其工作单位以“影响不好、
客户对此有意见”为由辞退后，
向灵武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杨某发布澄清视频、赔礼道歉
并赔偿损失。

经灵武市法院依法判决，
杨某需删除视频并在其快手平
台主页向李某公开道歉，消除
影响、恢复李某名誉，同时向李
某赔偿 5000元。判决生效后，
杨某拒不履行，李某向灵武市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
法官详细了解案情、仔细审查
材料后，考虑到名誉权纠纷案
件执行的特殊性，便第一时间
联系杨某进行耐心细致的沟
通，希望其主动履行生效判决
确定的内容，但杨某始终固执

己见，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
李某造成的不良影响，不愿意
公开道歉，也不愿配合法官的
执行工作，甚至躲避执行。执
行法官多次上门寻找杨某，均
吃了“闭门羹”，案件一时陷入
僵局。直至近日，执行法官接
到李某的电话。

“法官，我在某商场看到杨
某了。”

电话中，李某告诉执行法
官，其在逛商场时看见杨某在
某商铺做导购。执行法官立即
前往该商场，依法将杨某传唤
至法院。

“之前发的视频我已经删
了，道不道歉是我的自由，也没
钱给你。”在调解室，杨某态度
坚决。见此情形，执行法官再
次做其思想工作，向其耐心解
释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并表
示如果坚持不赔偿、不道歉，将
依法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不至于拘留吧，那我现在
就给她转钱并发视频道歉。”
听到要被拘留，杨某的态度终
于有所转变。最终，杨某当场
履行 5000元，并在其个人快手
平台发布道歉声明，为李某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该案顺利
执结。

法官表示，互联网时代，微
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网络平
台极大地丰富和便捷了人们的
生活，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
台发布信息、分享生活。但网
络并非法外之地，任何人在网
络平台发布的任何言论都应当
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道德底
线，切勿为发泄私愤或逞一时
之快在网络平台发布不当言
论，侵犯他人权益将承担相应
法律后果。

发视频诋毁他人还拒不赔款道歉

灵武法院刚柔并济促被执行人履行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王静怡

“要不是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真不知
道这笔冤枉债我们还要背多久！”今年3月
20日，卸下十年冤枉债的侯某玉等 3人向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打
来电话表示感谢。

十年前一笔被冒名办理的贷款，让侯某
玉等3人吃尽了苦头。在检察机关的依法监
督下，终于真相大白。每当想起2024年11
月12日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
销原审判决的情景，3人无不感慨万分。

莫名背负债务
银行账户被冻结

“实在想不明白，这本本分分的老实
人，怎么就吃上官司了呢？”2018年 8月 30
日，侯某玉、侯某春、侯某峰分别收到了新
蔡县人民法院的传票，要求他们于2018年
9月26日作为被告准时应诉参加庭审。侯
某玉等 3人一头雾水，实在是不知道自己
为何会被人起诉至法院。

左思右想也没能找到缘由，侯某玉等
3人决定去法院一问究竟。经向法院立案
庭工作人员查询后，3人看到了原告提交
的起诉状。起诉状载明：侯某玉于2015年
7月 27日向新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至
诉讼时已更名为河南新蔡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16万元并签订合
同，侯某春、侯某峰担任保证人。该笔贷
款到期后，侯某玉未予偿还，因此河南新
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3人一并
告上法庭。

侯某玉称，自己在 2015年 7月并未向
该银行贷过款，更没有要求侯某春、侯某
峰提供担保。然而，贷款合同上白纸黑字
明明白白写的就是他们的名字。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时，侯某玉突然接到“契家”
（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为一种拟亲属的
关系，双方子女互称对方为“干爸”“干
妈”，多见于农村地区）黄某福的电话。电
话里，黄某福问清楚了侯某玉被起诉的具
体情况以及要请律师打官司的计划。黄
某福立即向侯某玉许诺，他可以借助自己
在信用社担任客户经理的身份为其说情，

让银行撤诉。
得到“契家”的承诺后，侯某玉心里的

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马上给侯某春、侯
某峰打去电话，告诉 2人事情已经摆平。
侯某春、侯某峰没有多想，便不再理会被
起诉一事，也放弃了出庭应诉的机会。

2018年9月26日，新蔡县法院对原告
河南新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侯某玉、侯某春、侯某峰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进行了审理。由于被告经合
法传唤未到庭且原告提供的证据充足，法
院判决侯某玉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贷款 16万元及利息，侯某春、侯某
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不是说好了撤诉吗？”判决书送达的
时候，侯某玉、侯某春、侯某峰都傻眼了。

十日之期转瞬即逝，随着银行卡里的
资金被冻结，侯某玉等3人顿时慌了神。

再审申请被驳回
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因黄某福曾经在法院开庭前给自己打
电话，承诺帮自己摆平这件事，侯某玉便想
到再找黄某福一问究竟。谁承想，黄某福
突然联系不上，电话打不通，人也寻不到。

侯某春见状后内心无比焦急。他是在
职教师，每月工资都直接打到银行卡里，现
在被法院强制执行，每个月卡里只剩一点
基本生活费，生活一下子变得入不敷出。

“既然上次判决错了，那能不能申请
让法院再审一次？”于是，在侯某春的催促
下，3人以“被告提供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
同中的字迹系伪造”为理由，向驻马店中
院申请再审。

2019年 9月 9日，驻马店中院经审理
认为，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为借款合同
及担保合同等证据中的笔迹系伪造，但申
请人未提交证据支持其主张，因此对再审
申请理由不予采纳。同时，申请人经合法
传唤未到庭，视同放弃权利，因此对于申
请人请求笔迹鉴定的申请也不予准许，最
终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侯某玉等 3人
辗转县委、县政府、信访部门反映情况，但

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几年的奔波让 3人心力交瘁，生活的

困顿更是让3个家庭陷入窘迫。一次偶然
的机会，他们了解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职能。2024年6月3日，侯某玉等3人向新
蔡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官调查核实
真相浮出水面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仔细审查了
相关卷宗后，发现依靠现有的证据来证明
合同中的签名是伪造，进而提请抗诉几乎
不可能。

为突破困局，新蔡县检察院数字检察
工作专班利用虚假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辅
助办案。很快，模型筛查出的一条线索为
办案工作带来了转机——该线索反映，新
蔡县法院作出的一起民事判决涉及虚假
诉讼，而在这起案件中起关键作用的信用
社工作人员黄某福又是另外一起贷款诈
骗、违法发放贷款案的被告人，且2起案件
涉及同一事实。

根据刑事案件裁定书所载明的内容，
黄某福因犯贷款诈骗罪被新蔡县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3万元。而在
黄某福的犯罪事实中，有一项就是其在担
任新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棠村农村信
用社客户经理期间，以侯某玉等人的名
义，以欺骗的手段办理贷款 16万元，且逾
期未偿还。而这16万元，正是河南新蔡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到法院追
讨的那笔贷款。

承办检察官在仔细查阅了黄某福的
刑事案件卷宗后，对侯某玉等 3人的那笔
冤枉债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

事情要追溯到 2009年 2月 9日。那
天，侯某玉通过黄某福共向河南新蔡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贷款26万元，黄某福将其中
10万元交由侯某玉使用，将剩余16万元留
给自己支配。2015年7月26日，侯某玉将
10万元贷款偿还完毕，便没再关注此事。

剩余的16万元贷款到期后，黄某福没
钱偿还，于是就使用2009年侯某玉贷款时
的信息，私自制作了贷款合同和保证合同

并伪造侯某玉等人的签名，以侯某玉为借
款人、侯某春和侯某峰为保证人，向新蔡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骗取16万元贷款，为
自己偿还了之前的16万元债务。

在新的16万元贷款到期后，黄某福又
没钱偿还，于是利用自己信用社客户经理
的身份，将这笔贷款上报进行催收，准备
在单位起诉不知情的侯某玉等 3人后，以
无可执行财产为由将这笔贷款作为坏账
清理。

在侯某玉等 3 人收到法院传票后，
黄某福害怕事情败露，于是打电话诓骗
侯某玉，让其放弃出庭，想着反正他们都
是村民，就算还不上钱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也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先把自己
的账平了才是当下最重要的。让黄某福
没想到的是，3人中，侯某春是一名在编
教师，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后，侯某春每
月工资都被银行划走，侯某玉等 3人很
快就知晓了他们莫名背负贷款并被牵扯
进这场官司中。

随着案件事实脉络逐渐清晰，侯某玉
等3人的这笔糊涂债也不再糊涂。2024年
6月 11日，新蔡县检察院以新蔡县法院的
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系伪造为
由提请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抗诉。2024
年 6月 28日，驻马店市检察院向驻马店中
院提出抗诉。

2024年9月19日，驻马店中院开庭审
理该案件。法院审理查明，河南新蔡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个人借款合
同》和《保证合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侯某
玉等人偿还的16万元贷款，已被刑事判决
认定系黄某福在担任新蔡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棠村农村信用社客户经理期间，使
用虚假贷款资料，以侯某玉为借款人、侯
某春和侯某峰为保证人，通过欺骗手段取
得，且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黄某福贷款诈
骗罪的犯罪数额，并被责令黄某福退赔。
鉴于此，2024年11月12日，驻马店中院作
出再审裁定，对新蔡县法院的原审民事判
决予以撤销，驳回河南新蔡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据《检察日报》

3人莫名被诉至法院要求承担还款及连带清偿责任，他们申请再审却因证据不足被
法院驳回。一筹莫展之际，检察机关利用虚假诉讼法律监督模型筛查出的一条线索让案
件迎来转机——

抗诉，为他们卸下十年冤枉债


